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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8_982006_c36_482961.htm 甲乙合谋勒索丙的钱财。甲与

丙及丙的儿子丁（7岁）相识。某日下午甲将丁邀到一家游乐

场游玩，然后由乙向丙打电话。乙称丁被绑架，令丙赶快送3

万现金到指定地点，不许报警。乙取得钱后通知甲，甲随后

与丁分手回家。 甲、乙的行为是敲诈勒索罪还是诈骗罪，愚

以为是诈骗，但答案是敲诈勒索。请解答。 答：敲诈勒索罪

的行为方式是威胁和要挟，被害人是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

产的。诈骗罪属于“和平”的欺骗手段,被害人"自愿"的交付

财产。 2、是犯罪？是盗窃？是诈骗？ 甲在银行交电话费时

发现乙在存钱时将一高档手机忘在柜台，乙走出银行后，手

机被银行职员发现，遂大声询问是谁的手机？甲大声答：是

我的。遂拿走手机。问甲是否构成犯罪？是什么罪呢？ 答：

是诈骗。此时银行负有代保管的义务，甲以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的手段骗取手机,应该是诈骗.当然，如果价值没达到2000元

可以不受刑法处罚,但是性质上是诈骗.如果数额够，为诈骗罪

。 （1）、乙遗忘电话在银行后，此时合法的占有人应是银

行，如果甲偷偷的把手机拿走，不能认为是捡得遗失物，可

以定盗窃。 （2）、若是本题目所说情况，甲属于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骗得银行职员的信任，致使银行职员自愿交付

，即把手机给了甲，所以应为诈骗。 3、问：下列哪些犯罪

行为应实行属地管辖原则？ A．外国人乘坐外国民航飞机进

入中国领空后实施犯罪行为 B．中国人乘坐外国船舶，当船

舶行驶于公海上时实施犯罪行为 C．外国人乘坐中国民航飞



机进入法国领空后实施犯罪行为 D．中国国家工作人员在外

国实施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 答案：AC。感到迷惑不解的

是A,外国民航飞机视为外国领土的延伸应无疑义,如果该外国

人在外国民航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后有暴力行动如劫机等,我国

可基于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和所签定的国际条约实行普遍

管辖原则有管辖权. 如果外国民航飞机并降落在中国,我国可

基于犯罪结果地发生在我国,可以实行属地管辖原则.但问题是

如果该飞机只是经过中国并没有降落,且该外国人只是实行盗

窃, 那么我国怎么会有属地管辖原则的运用呢? 答：这个题A

项，中国和该外国都有属地管辖。因为他的机舱是他的领土

外延，但是我国领空同样是我国的领土主权范围内。也就是

说我们可以以我们的领空提出属地管辖权主张，该外国也可

以基于他的机舱是领土的外延主张他的属地管辖权。也就是

可以存在积极的冲突。但是这个题问你的是属地管辖的适用

，没问题哪个国家有属地管辖权，另外即使这个题问你那个

情况下中国有属地管辖权，那么同样是AC都可以。因为这个

时候即使是会出现管辖权冲突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我们没有

对该案件的属地管辖权，也就是说尽管事实上不一定会有我

们来审理，但是我们一样是享有属地管辖权的。而你似乎是

认为管辖权是排他的，其实不是排他的，仅仅是强调了自己

而已，可以出现冲突的情况 4、是否成立共同犯罪? 甲声称盗

窃丙的财物，邀约乙在门外望风；乙同意并按约定在丙家门

外望风；但甲进人丙家后实施了抢劫行为。甲与乙是否成立

共同犯罪? 答：甲、乙两人有盗窃的共同故意，又共同施实了

盗窃行为。两人在盗窃罪上，主观方面、客观方面都符合共

同犯罪构成，成立盗窃罪的共犯。但甲后来在实施盗窃罪时



，实施了抢劫行为，甲单独成立抢劫罪。 5、关于决定逮捕

和通知问题？ 有的书解答是谁决定逮捕谁通知家属，而有的

说谁执行谁通知家属并且通知是执行的内容之一。孰是孰非

？ 答：应该是谁决定，谁讯问，谁讯问，谁通知。 6、挪用

公款的本金在3个月内还清，但是利息2年后才还，是否够罪

？ 2000年3月5日，某地市国税局干部王某挪用公款100万给一

位银行朋友帮其完成揽储任务，5月10日，这100万本金收回

并还回公家帐，但由此产生的3万元利息并未入帐，直到2002

年7月才将这3万元利息入账！该地市挪用公款罪的立案标准

是1万元，经调查，王某对这部分利息使用也是纯粹的满足了

自己当时买房的资金周转，并未进行其他非法活动或者营利

活动，请问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 答：构成挪用

公款罪，数额100万。 法释[98]9号文第2条第一款第（二）项

规定：“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构成

挪用公款罪，不受挪用时间和是否归还的限制。挪用公款存

入银行⋯⋯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所获取的利息、收

益等违法所得，应当追缴，但不计入挪用公款的数额。” 可

见，本案例中：1、挪用100万元，数额绝对是较大以上；2、

“给一位银行朋友帮其完成揽储任务”，也就是存入银行，

属于进行营利活动。“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

股票、国债等，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基于上述二

点，故应不受挪用时间和是否归还的限制，而定为挪用公款

罪。其所得利息，司法解释规定“应当追缴”，并没有要求

即时还清，应理解为挪用人何时没将利息缴还，便追缴到何

时，不计入挪用公款的数额。 7、刑诉40讲499页例2（1） 题

目：在侦察过程中，外国人Jack声称自己的汉语水平很底，



无法应付刑事诉讼程序，希望能够有翻译帮助，则下列哪些

合法？ A、公安机关应当为其提供翻译，但应由其支付翻译

费用 B、公安机关应当为其提供免费翻译 C、Jack可以自己请

翻译，但需经过公安机关的批准 D、Jack无权自己请翻译 答

案：A。我觉得C、D两个互相矛盾，总该有个是对的吧。怎

么会两个都不选呢？ 答：此题答案错误。且看依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35号） 修改后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

案件程序规定》已经1998年4月20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

，现予发布施行。（公安部长 贾春旺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四日

） 第三百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办理外国人犯罪案件使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文字。犯罪嫌疑人通晓中国语言文字而

不需要他人翻译的，应当出具书面声明；不通晓中国语言文

字的，公安机关应当为他翻译。 经公安机关批准，外国籍犯

罪嫌疑人可以自己聘请翻译，但翻译费由犯罪嫌疑人承担。

8、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问题 为什么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要

在徒刑执行完毕或者假释之日开始计算而不是徒刑执行之日

开始计算？ 答：因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在徒刑执行期间

是当然的剥夺政治权利（假释的从假释之日开始计算附加剥

夺政治权利）。 9、绑架还是抢窃？ 甲向乙借1万元乙不借，

于是甲拿出刀把乙身边一男孩抓在手上对乙说：“不借就宰

了他”。乙就给你甲1万元。（） A、抢窃 B、绑架 如果那男

孩是乙的儿子有怎么定罪？？？绑架还是抢窃？？ 答：如果

男孩是乙的儿子,是抢劫，因为符合"当场"的要求，同时也符

合"乙不敢、不知、不能反抗"的要求。因为是近亲属的关系

，使得乙被胁迫,不得不交出财物。 如果不是近亲属或其他厉

害关系，不能作为抢劫罪论。具体定什么罪，要看甲的主观



方面和具体的结果。 抢劫罪最关键的是：罪犯出于非法占有

的目的而对人（主要是被害人，或被害人的近亲属及其他厉

害关系的人）实施了使被害人不能、不敢、不知反抗的暴力

，并一定是当场取得（或未能取得）财物。 绑架罪则是罪犯

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控制人质后，向人质以外的人索取财

物，并且不具有当场的性质。 关于上面的例题来讲，2005年

在理论界也还有争议，但如今更多的是倾向于定抢劫罪，我

也同意这种观点。实际上，刑法是人类最古老的法律了，到

今天已经有了很多地补充和发展，这也源于众多爱好法律的

人的不断辩析和争论，希望网友们能够继承这种精神，以使

得法律更趋向于正确。 当场性，绝对是重要的区分，尽管现

在只有抢劫意见里提出，但是同时又提出了混淆的针对本人

提出的问题，但是通说都是支持当场性是主要的区分标准。

正想我举的这个例子，如果说只要是暴力不是针对本人做出

的那就不构成抢劫显然很多地方于道理都讲不通，讲法理也

不外于事理。如果说当你的面抢过你的孩子对你说赶紧把你

手里的包交出来，不然我杀小孩，这个行为如果不是抢劫而

是绑架，作为一个普通人也是不好接受的。因为另外一个解

释很容易打乱大多数人对于一个事件的普遍认识。这里的当

场性，很多人理解为暴力的当场，那就错了，那就会混同地

认为绑架罪也具有暴力当场的性质，因为暴力是持续的吗？

但是这里抢劫罪的当场性，强调的是取财的当场。 暴力和当

场取财同时具备就是抢劫罪区别，绑架罪和敲诈勒索罪的一

个很重要的地方。 10、抢夺罪？ 一日白天，某甲到某乙家踩

点准备偷东西。晚上某甲来到某乙家外，发现某乙家灯亮着

，某甲从窗户到看到某乙一个人被绑在沙发上，并堵住嘴。



某甲就进屋当着某乙的面，拿走了价值几千的东西。问某甲

构成什么罪？理由？ 答：抢夺嘛！公然夺取。利用受害人不

能反抗的客观事实而公开拿走其财物。张教授某些观点，现

在看来只对立法就积极意义。谁有权利改变现行法律及其司

法解释呢？理解张教授的观点，绝对是能够学好刑法，更了

解刑法是怎么回事，和我国现在的刑法本质，但是，同样要

知道理论和法条不一致的时候，服从法条。 1、甲、乙共谋

杀害在博物馆工作的丙，同时举枪射击，甲击中了国家保护

的珍贵文物，乙什么都没击中，对甲乙如何定罪？ 书上说两

人都是未遂，对甲的理由是，过失损毁珍贵文物罪和故意杀

人罪的竞合，从一重处断，定故意杀人未遂。本人认为甲更

像是故意损毁珍贵文物罪，为了实现一个犯罪意图，放任了

另一个结果的发生。请老师给予解答！谢谢，辛苦。 答：按

韩友谊的观点，甲在主观上是杀人的故意，其并没有损毁文

物的故意，其对文物的损毁是过失的心态，基于一个行为射

击，侵犯了两个客体??生命权和国家对文物的保护，是典型

的想象竞合犯，所以故意杀人和损毁珍贵文物竞合，从一重

，由于人未死，为未遂。 2、甲乙共同绑架丙后.由丙的家属

打电话勒索财物,乙打了3次电话不愿意在打,并偷偷将丙送回

家.请问乙此时是否构成犯罪中止.为什么? 答：不够成中止。

应该是绑架罪的既遂，因为绑架罪属于实行犯，乙的行为属

于犯罪后的翻然悔悟，可能影响量刑。 3、2003年42题D选项

：A投毒杀B，B服后痛苦，A不忍心，将B送院．后查毒药未

放够杀人的量． 真题答案是中止。但本人认为是未遂。且未

遂又不能转化为中止。不解。请指点！谢谢！ 答：应该成立

中止，两点分析：1、中止和未遂这两个形态，区别的重点就



在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要求真诚并积极主动，并且消除犯罪

后果，虽然手段不能达到杀人目的，但是A符合真诚并积极

主动。2、这点是个人认为，刑法惩罚的就是客观上具有危害

性，主观上具有可罚性，未遂与中止两个犯罪形态，惩罚的

力度是大家都明白的，如果因药量不够，不考虑其它情节就

定未遂，反而药量够了变成中止？是否违背了罪刑相适应？

多下药，轻处罚，汗。 是中止。属于积极的中止,首先中止是

自己主动停止犯罪,未遂是因为自己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不得

不放弃犯罪.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分析. 4、交通肇事后把受害人

丢在医院里算逃逸吗？ 某甲将同骑一辆摩托车的ABC三人撞

倒。三人当即重伤昏迷。某甲将A抱上自己的车，并拨打120

，让120来运送BC二人。某甲将A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A很

有可能变植物人。某甲一听慌了神，趁人不备偷偷开溜。算

是交通肇事是逃逸吗？ 答：我觉得，逃逸地点应该严格限制

在事故现场，而不应随意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

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造成公共财产或

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

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

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

罪定罪处罚：（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5、

教唆犯罪 在教唆犯罪中，如教唆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教唆什

么罪，教唆者定什么罪还是定教唆罪？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不

管是否完成教唆的犯罪都无罪？教唆有刑事责任能力人，如

教唆盗窃罪，被教唆者盗窃既遂，教唆者和被教唆者是盗窃

的共犯。若被教唆者未遂或中止，教唆者是定盗窃的未遂或

中止，而不是教唆罪 答：个人认为：1、没有所谓的教唆罪



；2、唆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属于间接正犯，直接以；3、既然

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他的任何行为都不构成犯罪；4、教唆

有刑事责任能力人，若被教唆者未遂或中止，教唆行为已经

既随了，而应以其教唆的内容来定罪（未遂）。 6、甲乙某

日 到百万富翁丙家中，捆绑了丙及其妻子，从丙身上搜

出2000元和两张银行卡，后又逼迫丙拿出车钥匙，告知其妻

子必须拿出200万否则丙性命不保，后挟丙至郊区空房内。请

问,甲乙构成何罪？ 答：1、甲乙构成抢劫罪既遂，成立共犯

，入户情节加重。2、甲乙构成绑架罪既遂。3、应数罪并罚

。 7、杀错了人，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 一个比较老的案

例：甲要杀值班的乙，放火烧值班室，结果当天乙不在，由

丙顶班。结果丙被烧死。甲对丙的死亡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

故意？我记得以前说的是直接故意。最近又看了个说法是间

接故意。困惑中 答：直接故意。杀错了人，那是对象认识错

误，不影响犯罪构成。直接故意就是希望并且追求犯罪结果

的发生。记住是对结果发生的追求，而不是对行为对象的追

求。 8、缓刑期间经村民选举能否当选村干部？ 在判处缓刑

期间,经村民选举能否当选村干部？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第二条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

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第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

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 村民委员会

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应当及时举行换届选举。村民委员会成

员可以连选连任。 第十二条 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



、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

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

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缓刑并不意味着同时有附加刑

。 9、是贪污还是职务侵占罪 某甲是村委会成员，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侵吞集体财产，数额较大，甲是贪污还是职务侵

占罪？请指教，我认为是贪污，不知我理解是否正确？ 答：

这个问题中,主要应该分析管理集体财产是不是属于协助政府

从事公务的行为。如果是,则构成贪污罪,否则是职务侵占罪。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 （2000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讨论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哪些

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

事公务的人员”，解释如下： 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

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

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救

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

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三）国有土地的经营

和管理； （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 （五）代征、代

缴税款； （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 （七）协

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

组织人员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

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和第三百八十三

条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五条和

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规定。 10、刑法专题讲座里有一个



例题，“甲为杀人与李某商量并委托购买毒药，李某为其买

来了剧毒。但10天后甲放弃杀人意图，将毒药抛入河中。甲

成立犯罪中止，李某不应该成立犯罪中止。”书里给出的解

释是，李某作为故意杀人预备论处！我觉的有道理，我想问

的是，如果甲去实行投毒行为了，但被人发现或未毒死他人

，也就是成立犯罪未遂，那么李某应该是什么责任？若甲是

实行阶段的犯罪中止，那么李某又是什么责任呢？？ 还有另

外一个更简单的案例，甲与乙共谋次日共同杀丙，但次日甲

因腹泻未能前往犯罪地点，乙独自一人杀死丙。那么根据“

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甲，乙成立故意杀人的共犯是没有问

题的，而且是既遂。如果乙是犯罪中止呢？或者又是未遂，

对于甲应该如何定性？？ 答：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整体,在实行

者"着手"前自动放弃的,一个中止一个预备；在实行者"着手"

后,也即二人都"着手"了,可能是一个中止一个未遂,也可能是都

未遂或都既遂。 11、犯罪中止的时空范围？ 专题讲座第84页

中的例3中所述关于犯罪中止说法错误的是： 答案C：丙对仇

人王某猛砍20到后离开现场，2小时后，丙为寻找、销毁犯罪

工具回到现场，见王某仍然没有死亡，但极其可怜，即将其

送到医院治疗，丙的行为属于犯罪中止。我觉得这个答案是

正确的，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犯罪中止存在的时空范围，即

犯罪中止是否可存在于行为终了之后至法定既遂结果出现之

前这一时间段。 专题中讲到在行为终了之后至法定既遂结果

出现之前，可以成立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本题中丙基于杀

人的故意，实施了杀人行为，但是在死亡的既遂结果出现之

前，他积极地防止了既遂结果的出现，应当成立犯罪中止。 

答：我觉得这个题目不成立中止。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犯罪



中止存在的时空范围，即犯罪中止是否可存在于行为终了之

后至法定既遂结果出现之前这一时间段时光不能倒流。刑法

意义上的行为时空已经结束，故不能和后来的行为看成是一

个整体。举个例子：甲在商场的柜台里盗窃了一块手表(

约50000元)，装在兜里,但是没有马上离开。过了一会，营业

员发现丢了一块表当即大哭，甲良心发现，把手表交还营业

员后迅速离开。难道甲不是盗窃既遂吗? 12、请教一个关于索

取债务的问题 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拘禁债务人，但所要求的数

额又超过债务的，是按超过部分构成绑架罪与未超过部分构

成非法拘禁罪并罚，还是按想象竟合从一重啊？ 答："所要求

的数额又超过债务的",就不能再认为是简单的索取债务的行

为,应认定为绑架罪一罪. 13、欢迎探讨真实案例：的哥撞死劫

匪一审判刑11年 2006年2月11日晚11时30分，蔺某怀揣尖刀，

乘坐了营口出租国司机杨某的车。车行一个胡同时，蔺某掏

出刀威胁，杨被迫将仅有的60元钱和一部手机交给了蔺某，

蔺某随后下车离开。杨某掉转车头，朝蔺某开了过去将其撞

倒后报警，蔺经抢救无效死亡。6月23日营口市站前区法院判

决：杨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承担民事赔

偿14.9万元。杨某近日将提请上诉。此判决引起当地较大反响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法？多多交流！ 答：蔺某随后下车离开

表明抢劫已经结束。定故意伤害罪是没有问题的。按刑法

第234条第2款的规定：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

死刑.13年的刑罚应当是已经考虑了具体情节。 14、赌博中出

老千，何罪？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诱骗他人参与赌博，并设

置圈套控制赌局，骗取他人钱财，何罪？以我的观点是赌博

罪。（韩老师是这么说的，对吧？）不过三校观点是诈骗罪



。他说赌博出老千定赌博罪是针对在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设

置赌局骗取群众钱财的。不知上述二观点何者为正确？ 答：

诈骗罪，属于赌博欺诈。行为人故意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

与赌博，致使对方“输”从而取得财物。这时的输赢不具有

偶然性，而是行为人精心设置的骗局，即以赌博为名、行诈

骗之实。 15、请教一般累犯的问题 一般累犯，5年内前后罪

都应当为判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前罪是以实际判处刑罚为

准吗？ 答：是的，缓刑不算。如果前罪是适用假释而执行完

毕的，也可构成累犯,5年的期间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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